
陕西省枣子河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基本犯罪事实

1999年 7月 - 2004年 12月 31日

陕西省枣子河劳教所（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董家河镇邮编：721400），位于宝鸡

凤翔县一个偏远山区里面，劳教所四面围着铁丝网、四角安放岗楼，里面关押着整

个陕西省被非法劳教的男法轮功学员，也是在大西北的土地上迫害法轮功的主要

地方之一。劳教所有四个中队：一大队，二大队，教育中队(三队），生活中队

（四队）。每个中队都非法关押着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劳动，被侮辱，被

体罚，被酷刑。劳教所现任所长张世禄，几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多次召开迫害

法轮功的“批斗会”，开“揭批”大会，公开诬蔑法轮功。杨军是劳教所所谓的“转化

班”(实为法西斯“洗脑班”)主任，号称“恶警鬼头”，他是枣子河迫害法轮功的首脑，

负责策划一切迫害手段诸如精神折磨，罚站通宵，不让睡觉，用绳子吊铐，关小

室，殴打，冬季在大水罐中加满水逼迫法轮功学员脱光衣服站在冷水堆中进行折

磨，并安排吸毒劳教人员轮换将法轮功学员用被子蒙头进行毒打，进行残酷的折

磨。虽然劳教所严密封锁消息，但仍有大量迫害事实被曝光。

主要犯罪人员

所长：张世禄

前所长：刘春喜

副所长：邢一民、醋家奇

“转化”办公室主任：杨军

现任富平劳教所副所长：王志钊（原枣子河教育中队指导员）

一大队教导员：杨××
一大队大队长：范××
二大队指导员：胡新奇

二大队大队长：候伯成

二大队中队长：朱西林、魏启明、陈（姓）

教育中队队长：陈超恩

生活对指导员：冯吉（喜）饶

警察：（一大队）朱队长、张队长、杜队长；（二大队）牛党旭、汪军卫、朱西

林、王文龙、窦广庆、胡新启；（教育中队）杨亚龙（副队长）、王文辉、王

翔、侯海飞、吕连科；（生活中队）张伟龙、王永华、徐海军、魏启明（中队长）

劳教犯：史春宏、刘昌义、罗军歧、杨骏、马骏、张晓兵、冯涛、孙利平、杨伟、

王显民、王天喜、马红星、梁永明、杨军辉、程富忠、张忠安、张志民、刘宝剑



案例 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明亮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陕西省凤翔县枣河子劳教所管教

基本犯罪事实：被毒打、不给饭吃、不让睡觉

详细情况：2001年 8月，陕西省凤翔县枣河子劳教所非法送劳教张明亮，管教派

了 2个犯人专门逼迫他放弃修炼，并许诺如果放弃了就给犯人减刑。犯人为了减

刑，就使劲全力毒打、不给饭吃、不让睡觉，将张明亮折磨奄奄一息。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1/12/11/21223.html#chinanews1211-1

案例 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马明海、李党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陕西省枣子河劳教所四中队指导员冯吉饶

基本犯罪事实：被长期非法关押、监控、被非法判处劳教、被强行捆绑、鼻饲、

不许上厕所、不许洗澡

详细情况：2000年元月，陕西省枣子河劳教所非法劳教马明海 3年，非法劳教其

妻 2年，家中仅剩 4个孩子和年迈的母亲。劳教所不法狱警非法强制将他封闭隔

离，强行捆绑在床板上，达 12天，不许上厕所，不许洗澡。绝食后强行鼻饲，被

关在阴暗潮湿的库房，睡地铺，由三名吸毒劳教人员“监护”，如不屈服不许出库

房来。枣子河劳教所还非法拘留李党。出来后，李党单位西安市电信局长期非法监

控他。领导伙同不法警察骗他夜晚去单位加班，从此又被非法关押，不准家人探

望。被非法判处劳教 3年，家中照顾孩子和两位老人的重担都落在了妻子一个人的

身上。指导员不让见家人，每次都不让见。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12/22/21834p.html

案例 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孔令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陕西省枣子河劳教所教育中队陈（姓）中队长、吕（姓）指

导员

基本犯罪事实：被关禁闭达六天、大小便不被允许、被绑在隔离室木板床上数

天、被殴打

详细情况：劳教所教育中队强迫孔令新给其他学员读诽谤法轮功的文章被拒，教

育中队警察就把孔令新关禁闭达 6天、又用绳子把孔令新绑在隔离室木板床上数

天，连大小便都不允许。警察以减教为诱饵鼓动数名吸毒、盗窃案劳教人员去殴打

折磨孔令新，本来刚强健壮的小伙子被打得口吐鲜血、生命垂危。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6/27978.html#chinanews04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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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44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马姓的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枣子河劳教所文明大队警察、一大队警

察

基本犯罪事实：超强体力劳动、各种野蛮手段、强迫性的“洗脑”
详细情况：警察用鞋在法轮功学员脸上左右抽打，直到他们打累了，才放回号

子。警察并让吸毒者继续折磨学员，并强迫学员每天超强体力劳动。又让吸毒者

一帮人围成一圈给学员开“批斗会”，不让站直，而是弯腰成 90度站立，一个一个

轮番骂，骂完了再打，打完了，再“扎飞机”等手段迫害。一大队强行集中法轮功

学员“洗脑”。警察长时间用攻击法轮功的文章对学员进行“洗脑”，还得写读后感、

观后感等以强迫性的“洗脑”。把那些坚定的学员分调到其它队去了。警察并利用

犯人看管法轮功学员，3个看 1个，名为“包夹”法轮功学员，互相不准说话，上厕

所也被严格限制，警察经常给犯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并且说出了事可以不负

责任，并以减少教期工期为奖励。同时有意制造各种矛盾让他们仇视法轮功学员从

而迫害学员。所谓的司法解释亮相后，管教们说：“不转化，就是死路一条。”有 2
名学员站起来抵制，警察就把两名学员反吊起来，采用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的方

式折磨学员。狱警说，不“转化”，就延期，判刑等。并对抵制的法轮功学员毒打

一顿，吊铐起来，只有两个脚尖着地，不让睡觉，上厕所裤腿底下用绳子一扎，大

小便全在裤子里。而且长时间吊铐史法轮功学员手腕开始发炎化脓。还有一姓马

的学员也被反吊起来。警察并让犯人轮流念攻击法轮功的文章。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18/26876.html

案例 555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杜锋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陕西省枣河子劳教所四中队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被电击、冬天被强行按入水缸里、被长期反吊起来（长达 49天）

详细情况：四中队警察把法轮功学员的衣服扒开给胸口泼上水，然后用电警棍在

胸口电击，起名叫“做心电图”。冬天把法轮功学员强行按入水缸里，说是给“降
温”等方式。当地派出所还将法轮功学员杜锋从 4楼摔下，双腿被摔断，送到医院

双腿刚接上，拄着双拐，就被送到枣子河劳教。他们不但没有拒收，反而将其反

吊起来长达 49天。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18/26876.html

案例 666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枣子河劳教所管教人员

基本犯罪事实：不让休息睡觉、及各种残酷刑罚

详细情况：2002年 4月前后，江××访问了西安，枣子河劳教所便于当年 5、6月份

该发起了一轮对法轮功学员的猛烈攻势。“上面”命令无论用什么办法，必须在若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18/26876.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18/26876.html


干小时之内，使法轮功学员立刻“转化”。随之大组长、组长们（劳教犯人按组编

制）都被召集去了。劳教犯人在被许诺谁 “工作有功”，并在可以得到可观的教期

的诱惑（“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可获得 10000元）下极尽折磨、整人之能事。各中

队法轮功学员按组、按所谓“认识程度”的不同，被分成不同的小组，秘密转移到

了一个专门的楼房里，和“犯人们、互监们不分昼夜同吃同住，开始接受所谓‘温
暖’的“教育”和‘感化’”。劳教所人员开始对法轮功学员轮番监控，长时间不让休息

睡觉。从一天只让睡 4个小时，减到一天只让睡 2个小时，最后一点不让睡觉。如

有打盹，立刻一顿拳脚。其它酷刑还有“驾飞机”、 “蹲兵马俑”、合伙暴打、用拳

脚、用膝盖顶，用杯口粗的桌子腿打敏感的而且使人都看不出来的部位（谓之内

伤）。若有稍稍喊出声来，立即堵住嘴、塞上烂抹布。不少人被折磨的神智不

清，有的被折磨的躺在床上无法翻身，有的被打的摇摇晃晃无法行走。迫害持续至

2003年春节前后。凡是新被关押进来的法轮功学员，几乎无一幸免。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23/56131.html

案例 777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邝东亮、郑春来、谢新昊、王干生、韩涛、陈敏敢、王文

生、郑春来，谢新昊、马明海、李文军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二大队中队原指导员胡新起（现任劳教所政治部副主任）、

警察魏启明（现调任四队即生活中队队长）、汪军卫、王文龙、窦广庆、警察中

队长、警察大队长候伯成；劳教犯刘昌义、罗军歧、杨骏、马骏、张晓兵、冯涛、

孙利平、杨伟、王显民、王天喜

基本犯罪事实：被手铐吊、被犯人殴打及体罚、被剥夺了睡觉的权利

详细情况：枣子合劳较所二大队中队原指导员胡新起，现任劳教所政治部副主

任，是二大队迫害法轮功策划者，幕后指使手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体罚，殴打。

2001年 8月胡与警察魏启明一起策划和实施用手铐吊法轮功学员，并指使犯人殴

打。2002年初他指使犯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并鼓动劳教人员说：“加大力度

整！”警察魏启明，现调任四队（即生活中队）中队长，因其在二大队迫害法轮功

而升迁。2001年 8月间，魏用手铐将法轮功学员铐起来，两脚离地，吊着，并指

使劳教犯史春宏等殴打法轮功学员邝东亮等；12月份又指使劳教犯刘昌义对法轮

功学员郑春来、谢新昊进行迫害，4天 4夜不让休息，并亲自动手将邝东亮绑在床

上“背班”。在魏的指使下，劳教犯罗军歧对王干生进行殴打，罗抓住王干生的头

发将头连续撞击且拳脚相加；韩涛也受到了罗军歧在魏授意下的殴打，体罚，被剥

夺了睡觉的权利。更使劳教犯杨骏、马骏对韩涛进行更残酷地殴打，每天只许韩

涛睡 1、2个小时的觉，并要每天鼻子贴墙站着，劳教犯张晓兵将韩涛打伤，并且

殴打陈敏敢，不让陈敏敢睡觉。魏还与警察胡新启指使劳教犯用塑料鞋底的棱子击

打年已 55岁的王文生的脚踝骨，致使小腿肿得像面包一样，只许老人睡 1、2个小

时的觉。警察汪军卫，指使劳教犯刘昌义对郑春来，谢新昊进行迫害，不许他俩睡

觉，进行强制“洗脑”体罚。警察大队长候伯成，指使劳教犯冯涛、孙利平和杨伟

迫害咸阳辅导站长马明海：连续 17天不让马明海睡觉，并殴打体罚。（其中一种

叫“坐沙发”：两腿半蹲，背靠墙，屁股悬空。）警察中队长，亲自动手殴打一大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23/56131.html


队李文军几个耳光，并指使四队犯人对李文军进行殴打。警察王文龙，二大队负责

“洗脑”者，给法轮功学员施加压力，强迫看侮蔑法轮功的材料并指使人殴打体罚

法轮功学员。警察窦广庆，指使劳教犯王显民、王天喜对王干生进行殴打、体罚，

每天只许王干生睡 1、2个小时的觉。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1/66310.html

案例 888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吴新明、朱显中、石朝辉、引文、王小明、谢良斌、任军

先、孔令新、陈敏敢等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教育中队指导员陈超恩；中队长吕连科（原中队副指导

员）；富平劳教所副所长王志钊（原枣子河教育中队指导员，2001年 11月调

离）；警察杨亚龙、王文辉、王翔、候海飞；副中队长杨亚龙；吸毒犯马红星、梁

永明、杨军辉、程富忠、张忠安和流氓犯张志民

基本犯罪事实：被施多种酷刑、头上被洒尿、被“洗脑”、内脏被打伤、被捆在床上

7天 7夜不能动弹

详细情况：教育中队指导员陈超恩主持策划并实施了 2002年 5月底 6月初以毒打

为主的迫害。陈挑选了吸毒犯马红星、梁永明、杨军辉、程富忠、张忠安和流氓犯

张志民，分两批对法轮功学员吴新明、朱显中、石朝辉、引文、王小明、谢良斌

和任军先进行毒打，强迫写“三书”，给亲人写“悔过信”。为掩人耳目，陈将黑窝移

至大院南楼三层教育科的 4个空教室，由自己带的“分子”几个人围着一个施暴，

他们用“打柴胡（针）”（即用膝盖猛击对方大腿外侧，使受害人大腿内侧青肿发

紫，一般人最多只能挨 2个，就受不了了）折磨法轮功学员吴新明，教育队不法

人员用两寸粗的木棍打法轮功学员子吴新明，竟把木棍打断。吸毒犯程富忠、张忠

安往法轮功学员王小明额头写骂法轮功的字，往头上洒尿，使法轮功学员王小明

屁股肿得近一个月不能走路。中队长吕连科曾专门策划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迫
害。2002年初，吕主持了对法轮功学员长达几个月的“洗脑”迫害。每天只让法轮

功学员睡不到 2小时，从早到晚“洗脑”。吕实施法西斯式的株连式强化“互监”制
度，由几个所谓的 “互监”跟着法轮功学员形影不离，若法轮功学员间说句话，“互
监”就得受罚挨打，并想尽办法给“互监”施加压力，叫其迫害法轮功学员。富平劳

教所副所长王志钊于 2001年 8月以警察杨亚龙王文辉为左膀右臂，许他俩入党之

愿，来充当他的马前卒，掀起了迫害法轮功的狂潮。王指使人将法吴新明用手铐吊

起，毒打了 4天 3夜，并给口中灌脏水，将吴新明内脏打伤，2个月都直不起腰。

副中队长杨亚龙，因一直迫害法轮功而被破格提拔。只要是他值班就是“洗脑”或变

相打探法轮功学员的思想动态。在法轮功学员孔令新 7天 7夜“背班”期间，往往

无声无息地查看手下对孔令新的迫害程度是否令他满意。杨在 2003年 4、5月份，

直接主持了对陈敏敢的迫害。杨看中了 47岁的犯人张志民，张在杨的授意下对法

轮功学员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因迫害 “有功”而被提拔为“大张”（身为劳教人员

却直接管理劳教人员的恶人，享有超越纪律的特权）。杨的上台使迫害法轮功而受

提升赏识减教变得明目张胆。警察王翔，现调往伙食大灶。他亲手撕了一个被

罩，拧成一根粗绳，将法轮功学员孔令新，捆在床上 7天 7夜不能动弹，四肢腰间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1/66310.html


全捆上了王拧的粗绳。警察王文辉，多次参与迫害，却不露面。其他警察如王新

卫、杨亚龙候海飞等都多次参与迫害。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1/66310.html

案例 9999

受害人：强小宜等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一大队指导员杨某（原来是劳教所管理科科长）、一大队警

察朱队长、张队长、杜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被吊挂在铁窗上两脚离地 3天
详细情况：一大队指导员杨某在所内会议上言“不转化就加教期，再不转化就无限

期关押，最后枪毙！”是迫害法轮功的幕后刽子手。一大队警察张队长在队内会议

上公开宣读侮蔑法轮功的材料。强小宜与其据理力争时，被警察杜队长，吊挂在

铁窗上两脚离地，吊挂 3天，致使铁铐入肉三分，双手几乎残废。此外，一大队警

察朱队长也充当迫害法轮功的骨干及幕后黑手。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1/66310.html

案例 10101010

受害人：强小宜等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生活中队指导员冯队长、杨军

基本犯罪事实：全队法轮功学员被吊挂在窗棂上、铁钩上；衣服被脱光，按在水

缸里浸

详细情况：生活中队指导员冯队长曾用鞋底子扇强小宜的嘴巴；并和杨军一道密

谋策划，把全队法轮功学员吊挂在窗棂上、铁钩上，把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脱光衣

服，按在水缸里浸泡。因其迫害卖力，警衔升了一级。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1/66310.html

案例 1111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周清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十指被插钢针

详细情况：陕西枣子河劳教所于 2002年非法判陕西西安市长安区区委的退休人员

周清田劳教 1年，在此期间劳教所警察安排吸毒犯以十指插钢针的手段残酷的迫

害周清田。劳教期满回家后，2004年再被抓， 7月被西安市警察迫害致死。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0/28/87807.html

案例 1212121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姚景民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四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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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劳教、被隔离迫害

详细情况：陕西省枣子河劳教所劳教于 2003年 9月判陕西汉中市法轮功学员姚景

民 2年半劳教（当时姚已 61岁，超过劳教年龄），并被非法关压至四中队。劳教

所四中队予以进行隔离迫害。2个多月的迫害使姚景民全身浮肿严重，脸部已严重

变形，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走路，有时昏迷不醒。2003年 12月劳教所通知他的亲

属将他接回家，2004年 3月姚景民被迫害致死。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0/28/87807.html

案例 1313131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生活队指导员冯喜尧

基本犯罪事实：被电击

详细情况：生活队指导员冯喜尧用电棍电法轮功学员半个小时，电池用完了，又

换上新的再电。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18/89462.html

案例 1414141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副所长邢一民、警察、吸毒犯

基本犯罪事实：被警察因奖励制度而被迫害及被剥夺一切正当的权利

详细情况：劳教所副所长邢一民曾谎言说搞单间是为了给个别法轮功学员开创一

个反省学习的良好环境。然而事实上，小房间变成了施展不法行为的隐蔽场所，

他们使用了各种方式，把法轮功学员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非法关押，不许出屋，一切

正当的权利全部剥夺。他们采取打、骂、侮辱，不让人睡觉，冬天睡在地上受

冻，和各种姿势的体罚，无论白天和黑夜经常听到法轮功学员的呼喊声。警察和不

法人员之所以敢这样干，是因为他们接到指示 “把法轮功人员打死算自杀”，据那

里的警察透露，凡迫使 1名法轮功学员接受“洗脑”，上面就给奖励 10万元。在那

里警察为了所谓的“名誉”和职务上的奖励，采用了残酷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警

察利用吸毒和盗窃的劳教犯人中表现最恶的那些人来对付法轮功学员。在警察的

支持和受意下，凡是对法轮功学员打得狠的，迫害重的劳教犯人，警察就给予其

“文明学员”或单独减教期。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18/89462.html

案例 1515151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韩涛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二大队不法人员

基本犯罪事实：被折磨至昏

详细情况：二大队磨韩涛，不但把韩涛迫害致昏过去，还令他睡在地铺上，在警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0/28/87807.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18/89462.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18/89462.html


察的授意下，不法之徒把地上灌满水，水位比被褥都高，让他睡了 1个多月。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18/89462.html

案例 1616161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马明海，谢良超，强小宜，宋至等多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绑在死人床上 1个多月

详细情况：劳教人员将其绑在死人床上 1个多月。那里的酷刑有长时间吊挂，长

时间电击，从指甲缝处十指插入钢针，用钝器外缠布肆意殴打、不留痕迹，绑在

死人床上，体罚、侮辱、不许睡觉。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18/89462.html

案例 1717171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不法人员

基本犯罪事实：被剥夺人身权利

详细情况：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人身权利进行肆意的践踏。法轮功学员在号舍

里，无论上厕所、洗漱、劳动、睡觉等等都有监督人员跟着、看着，并且还有“暗
哨”，学员之间不许讲话，正常的交往也不行；甚至不许法轮功学员之间互相见

面，如洗手间只要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就都不让进去。无论是

平时站队，还是劳动，都不允许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在办公室与警察谈话，只能

蹲在地上。不许其他各类劳教人员和法轮功学员过多的来往。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18/89462.html

案例 1818181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显斌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不法人员、高玉坤（陕西省白河县公安局长）、杜爱

民（国保大队队长）、陈宏恩（公安局副局长）、赵振海（白河县“610”主任）

基本犯罪事实：2000年 7月 19日高玉坤、杜爱民、陈宏恩等又将张显斌绑架，非

法关押他 30天。12月 10日张显斌依法到北京上访，被杜爱民接回白河后又被非

法关押，随后被白河县“610”主任赵振海报以 3年劳教，送到陕西省枣子河劳教

所，在那里张显斌受到严酷的迫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2/20/91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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